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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孙公司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该协议书是双方就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开发投资或建设的 12个光伏项目开展合作

的意愿和基本原则的合作协议，具有不确定性，具体项目公司转让尚需签署具体

协议执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上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有利于扩大新能

源公司光伏、风电资源的开发能力，提升公司在光伏、风电新能源领域的竞争和

市场占用率，进一步提高新能源公司的盈利能力，保障公司新能源产业的长远可

持续发展。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国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新能源）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樊海斌 

注册资本：98,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节能技术开发、节能技术应用、批发光伏设备及配件等。 

国开新能源是由国家开发银行的全资子公司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牵头，联

合珠海普罗中欧新能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中日节能环保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天

津光大金控新能源投资中心、北京红杉尚业投资管理中心、杭州长堤股权投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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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企业等投资机构参与投资的新能源企业，主要从事新能源项目的开发、投资、

建设、运维等。 

国开新能源与公司控股孙公司新能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2015 年 12 月 31 日，新能源公司与国开新能源在北京签署了《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书》，双方将在光伏电站开发、建设领域构建长期、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 

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作原则 

新能源公司与国开新能源以共同发展和长期合作为目标，在国家法律、法规

和政策以及光伏行业有关规定允许的业务范围内互相将对方作为重要的合作伙

伴，建立长期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各自利用自身资源和行业优势合作共赢。 

2、目标项目合作 

新能源公司与国开新能源同意 2016 年就新能源公司开发投资或建设的克拉

玛依乌尔和 20MW、木垒县二期 20MW、伊犁州察布查尔一期 20MW 等 12 个 290 兆

瓦光伏项目开展合作。 

国开新能源对目标项目和项目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及评审工作，经国开新能源

内部评审和投资决策等批准后，针对收购项目最终交易结构和交易安排，另行签

署具体详细条款的投资合作协议或相关协议。 

3、未来项目合作 

（1）新能源公司与国开新能源同意在光伏电站项目投资开发领域开展广泛

合作。 

在 2016年至 2018年期间，重点开展新疆、宁夏、山东、山西、河北等区域

光伏电站项目的合作。项目应由新能源公司负责开发手续的办理及 EPC建设，在

同等条件下国开新能源对新能源公司在上述区域内开发的项目有优先合作权。国

开新能源根据项目情况开展具体的尽职调查和评审，经国开新能源投资决策通过

的项目，双方另行签署投资协议，合作模式参照双方已合作项目方式。在新能源

公司具备产业优势的地区，双方将探讨进行联合开发光伏电站项目。 

（2）新能源公司与国开新能源将在光伏电站项目 EPC 承包领域开展广泛合

作。对于国开新能源自有的项目，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及履行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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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程序的基础上，在同等条件下，国开新能源优先选择新能源公司作为 EPC总承

包商进行项目建设。具体项目建设双方另行签署光伏电站项目 EPC承包合同。 

4、本协议签署 4个月内，国开新能源对 12 个项目及项目公司收购享有完全

排他权，新能源公司全力配合国开新能源完成内部投资决策程序，双方完成具体

投资合作协议或相关协议的签署。未签署投资合作协议的目标项目新能源公司可

与第三方开展合作。 

5、本协议自双方加盖公章或合同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 3年。有效期届满，

双方如需继续合作，需在上述有效期届满前 30日另行签订框架协议。 

6、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经友

好协商不能解决，提交至原告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解决。 

7、本协议为双方后续合作的基础，双方具体权利义务，以双方最终达成的

具体协议为准。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有利于扩大新能源公司光伏、风电资源的开发能

力，提升公司在光伏、风电新能源领域的竞争和市场占用率，进一步提高新能源

公司的盈利能力，保障公司新能源产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四、风险提示 

该协议书属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合作协议，具有不确定性，项目公司

转让尚需签署具体协议执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1月 5日 

 

 

 报备文件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